
2018 年西安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83821 元 

 

2018年西安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83821 元，与

2017年的 75262 元相比，增加了 8559元，同比名义增长 11.4%，增幅与

2017年相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年平均工

资 87125元,同比名义增长 12.0%,增幅提升 0.3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

素，2018 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 9.3%。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0081 元，金融业 108643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3604 元，分别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1.79 倍、1.29 倍和 1.23 倍。年平均

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4940元,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54127 元，住宿和餐饮业 42970元，分别为全市平均水

平的 66%、64%和 51%。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 3.49：1，与 20

17 年的 3.95：1 相比，差距略有缩小。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分行业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 

行        业 2017年 2018年 增减（+ -） 名义增长 

总计 
75262 83821 8559 11.4 

农业 
52020 72890 20870 40.1 

采矿业 
118026 99400 -18626 -15.8 

制造业 
66067 73733 7666 11.6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77674 70021 -7653 -9.9 

建筑业 
68025 73963 5938 8.7 

批发和零售业 
55793 62362 6569 1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9469 88547 19078 27.5 

住宿和餐饮业 
41147 42970 1823 4.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2407 150081 7674 5.4 

金融业 
114884 108643 -6241 -5.4 

房地产业 
57970 65726 7756 13.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3474 54940 1466 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6199 103604 17405 2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8277 54127 5850 12.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5979 56707 20728 57.6 

教育 
86672 98158 11486 1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86521 99523 13002 15.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0202 74588 4386 6.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7660 84567 6907 8.9 

国际组织 
    

 



附注： 

 1.指标解释 

（1）单位就业人员：指在各类法人单位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劳动报

酬的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就业人员。 

在岗职工是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

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

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为准确反映行业

用工情况，从 2011年起，将在岗职工中的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了单独统计。 

其他从业人员是指除在岗职工以外，实际参加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

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

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以及在本单位工作的外籍和港澳

台方人员。 

（2）工资总额：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总额是指

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人员的劳动报酬总

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

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

的房费、个人所得税、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

纳部分等。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

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工资总额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资性津贴和补贴、其他工资四

部分组成。工资总额不包括病假、事假等情况的扣款。 

基本工资也可称为标准工资、合同工资、谈判工资。指本单位在报

告期内（季度或年度）支付给本单位就业人员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提供

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各单位给个人确定的底薪可作为基本工资。包括

工龄工资（年功工资）。基本工资不含定时、定额发放的各种奖金、各

种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也不包括补发的上一季度或上一年度的基础

工资。 

绩效工资也可称为效益工资、业绩工资。指根据本单位利润增长和

工作业绩定期支付给本单位就业人员的奖金；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

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具体包括：值加班工资、绩效奖

金（如年度、季度、月度等）、全勤奖、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

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年底双薪等。

但不包括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的钱和各种资本性收益。 

工资性津贴和补贴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为补偿本

单位就业人员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以

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的物价补贴。具体包括：补偿

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

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如过节费、通讯补贴、交通补贴、不休假补贴、

无食堂补贴、单位发的可自行支配的住房补贴以及上的各种商业性保险

等。上述各种项目均包括货币性质的，也包括实物性质的和各种形式的



充值卡、购物卡（券）等。 

其他工资指上述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资性津贴和补贴三类工资

均不能包括的发给就业人员的工资，如补发上一年度的工资等。 

（3）平均工资：是指在报告期内单位发放工资的人均水平。计算公

式为： 

 

2.统计范围 

城镇非私营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联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单位。工资统计是统计

单位的就业人员，而个体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非单位就业人员不在

工资统计范围内。 

3.调查方法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和《劳动工资

统计调查制度》，按照“先进库，再有数”的原则，对非私营单位工资

统计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由国家、省、市、县各级统计局组织实施；

统计报表由市、县统计局布置到本区域的各类法人单位或组织机构，各

单位填报后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程序上报。 

4.行业分类标准 

工 资 统 计 的 行 业 分 类 标 准 按 照 《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

（GB/T4754-2017）执行。 


